114.11.19

中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功能導師自評檢核表暨自評報告
一、基本資料：
	學年期：       學年度第      學期

	人事代碼：
	教師姓名：

	課程代碼
	課程名稱
	修課人數

	
	
	



二、自評檢核表：請依據「中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功能導師實施細則」所列各項職責，檢視執行情況，並填寫資訊。
	
	檢核項目
	對應職責
	自我檢核
（請勾選）

	1
	每週安排至少2小時諮詢時間並公告供學生預約參考
	第三條 第1項
	□ 已達成，諮詢時間：             
□ 未達成

	2
	本學期至少參與1場導師會議或輔導知能研習活動
	第三條 第2項
	□ 已參與，共      場
□ 未參與

	3
	本學期至少實施6次以上個人或團體晤談（同一位學生個別晤談至多採計2次）
	第三條 第3項
	□ 已完成，總計    次
□ 未完成

	4
	本學期鼓勵學生參與通識活動 
	第三條 第4項
	□ 有　
□ 無

	5
	本學期協助學生規劃修讀跨領域學程或就業學程
	第三條 第5項
	□ 有　
□ 無



三、自評報告：
(一) 輔導晤談：
請具體說明：1.日期與時間 2.採行方式（實體、線上或其他）3.個人/團體輔導晤談次數4.輔導晤談名冊 5.填寫幾份輔導互動札記。






(二) 促進學生自主學習及參與通識活動：
請具體說明本學期如何鼓勵學生參與通識活動或促進學生自主學習，避免未能舉證之鼓勵方法，說明可包括以下內容：
1.鼓勵參與：透過 i-learning 平台或班級群組公告通識活動訊息，鼓勵學生參與。
2.帶班認養：帶班參與特定場次之通識活動。
3.檢核成效：請提供1~2份學生參與活動心得、課堂分享或延伸探索。







(三) 提升學生跨領域/就業能力：
為避免無法舉證，可包含以下內容：
1.在課堂或晤談中鼓勵學生修讀通識中心所屬相關學程，並提供建議或資源引導。
2.選定之課程班級為本中心跨領域/就業學程應修科目之一。
3.在課程大綱中融合不同領域的觀點及內容。








 (四) 其他：
1、推動專門與通識的平衡發展：
請說明如何鼓勵學生對各類議題進行討論，以團體或個人形式參與校內外競賽等。






2、自我回饋與建議：
請簡要說明本學期功能導師實施心得、遇到的挑戰與改進建議。








功能導師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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